
西安市阎良区财政局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随机抽查

事项名称
对政府非税收入监督检查

实施机关 西安市阎良区财政局 承办单位
西安市阎良区财政

局

抽查比例（%）3% 年度抽查频次1次/年

抽查依据

《财政票据管理办法》（财政部令 2012 年第 70 号）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政府非税收入的主

管部门，负责本级政府非税收入年度预算（计划）草案的编制和

组织执行等工作。审计、价格、监察、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按照

法定职权，做好政府非税收入的监督管理工作。

《陕西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陕政发[2006]66 号）

第十九条 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本级政府非税收入的

征收、入库、支出和财政票据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西安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市政发[2009]88 号）

第二十七条 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本级政府非税收入的征收（收

取）、入库、支出和财政票据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依法查

处和纠正违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

市场主体类型

及数量
全区涉及非税收入的执罚执收单位。数量约 30 家。

抽查内容

收费项目执行情况，有无自立收费项目乱收费行为；

“收支两条线”执行情况；

收费、罚没资金是否及时足额上缴国库等。

抽查方式

及要求
现场核查。



随机抽查

事项名称
对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实施机关 西安市阎良区财政局 承办单位 西安市阎良区财政局

抽查比例（%） 3% 年度抽查频次1次/年

抽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第三十二条 财政部门对各单位的下列情况实施监督：（一）是

否依法设置会计账簿；（二）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

告和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整；（三）会计核算是否符合本

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四）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是

否具备从业资格。在对前款（二）项所列事项实施监督，发现重

大违法嫌疑时，国务院财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可以向与被监督单

位有经济业务往来的单位和被监督单位开立帐户的金融机构查询

有关情况，有关单位和金融机构应当给予支持

第三十三条 财政、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

管等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有关单位

的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查。前款所列监督检查部门对有关单位的

会计资料依法实施监督检查后，应当出具检查结论。有关监督检

查部门已经作出的检查结论能够满足其他监督检查部门履行本部

门职责需要的，其他监督检查部门应当加以利用，避免重复查帐。

《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财政部令 2001 年第 10 号）

第九条 财政部门依法对各单位设置会计账簿的下列情况实施监

督检查：(一)应当设置会计账簿的是否按规定设置会计账簿；(二)

是否存在账外设账的行为；(三)是否存在伪造、变造会计账簿的

行为；(四)设置会计账簿是否存在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

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行为

第十条 财政部门依法对各单位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

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实施监督检查，内容包括：

(一)《会计法》第十条规定的应当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

的经济业务事项是否如实在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

和其他会计资料上反映；(二)填制的会计凭证、登记的会计账簿、

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与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是否相符；(三)

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

会计制度的规定；(四)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整。

第十一条 财政部门依法对各单位会计核算的下列情况实施监督

检查：(一)采用会计年度、使用记账本位币和会计记录文字是否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二)填制或

者取得原始凭证、编制记账凭证、登记会计账簿是否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三)财务会计报告的编

制程序、报送对象和报送期限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四)会计处理方法的采用和变更是否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五)使用的会计

软件及其生成的会计资料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

会计制度的规定；(六)是否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

计制度的规定建立并实施内部会计监督制度；(七)会计核算是否

有其他违法会计行为。

《财政检查工作办法》（财政部令 2006 年第 32 号）

第五条 财政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的规定，

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实施财政检查，依法作出检查结论或处理、

处罚决定。对财政检查工作管辖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

财政部门指定管辖。

第三十九条 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检查，适用本办法以及 2001

年 2 月 20 日财政部发布的《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财政

部令 2001 年第 10 号）。

市场主体类型及

数量
全区行政事业单位；数量 160 余家。

抽查内容

（一） 是否依法设置会计账簿。

（二） 是否存在账外设账和私设“小金库”行为。

（三） 是否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 制的会

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和财务会计报告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有造

假行为。

（四） 是否定期进行财产清查，会计账簿记录与会计凭 证、会

计报表、实物与款项的是由数额是否相符，会计账簿之间相互对

应的记录是否相符。

（五） 是否建立并实施内部会计监督和内部控制制度.

（六） 纳税调整是否真实，是否严格执行税收政策，有 无偷逃

税款的行为。

（七） 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是否持有会计上岗证。

（八） 单位负责人履行《会计法》所赋予职责的情况， 是否存

在授意、指使、强令财务人员编制虚假会计资料的行为。

（九）是否严格执行财政预算管理和会计法规制度的规定，以及

是否存在挪用专项资金、虚报预算支出、使用假发票等违反财经

纪律的行为。

抽查方式

及要求
现场核查。


